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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2020年度 

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2009 年 8 月，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能源局出台了重大技术装备

进口税收政策，对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

大技术装备或产品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，免

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。为落实国家 2020 年度重大技术装备

进口税收政策，根据 2019年 12月 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

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工作会议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 

一、申请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企业条件 

根据《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

税〔2014〕2号）要求，申请享受政策的企业一般应为从事开发、

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或产品的制造企业，并应当具

备以下条件: 

(一) 独立法人资格; 

(二) 具有较强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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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具备专业比较齐全的技术人员队伍; 

(四) 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; 

(五) 申请享受政策的重大技术装备应符合《国家支持发展

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》中有关要求。 

二、新申请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企业的申报要求 

（一）新申请企业申请报告的格式（附件）和要求详见《关

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4〕2

号）。 

（二）新申请企业应按照《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

政策有关目录及规定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9〕38号）附件有关

目录准备申请文件。如申请享受政策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不在

目录范围内，不能申请享受政策。 

（三）新申请享受政策企业应于 12月 20日前向本地区地级

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文件（一式四份，原件或

加盖有效印章的复印件；电子版光盘两份）。地级以上市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汇总后，形成报送文件，连同企业申报文件，于

12月 25日前报我厅（技术改造与投资处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2020 年新申请企业在免税资格名单未下发前，企业

需要在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免税进口相关物资的，可直接

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申请开具《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

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，向企业所在地海关申请办理凭税款担保先予

以放行手续。 

三、已享受政策企业的有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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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及规定

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5〕51号）要求，已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

（包括上一年度未发生进口的企业和本年度无进口需求的企

业），应及时总结 2019年度优惠政策落实情况，并按照现行有关

重装目录，同时提出 2020 年度申请免税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

的数量和金额，于 2020年 3月 20日前报我厅（财政部关税司将

于每年 2 月底在财政部网站发布提交政策执行报告提交的具体

日期及提交方式，请广州、珠海、中山等市通知有关企业及时关

注）。企业未按要求提交优惠政策落实情况报告的，国家将停止

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。 

财关税〔2014〕2号、财关税〔2015〕51号、财关税〔2019〕

38号等文件，请各市和企业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“重大技术

装备”一栏中下载。 

 

附件：重大技术装备企业申请文件及其要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1日 

（联系人：熊卫鹏，电话：020-8313586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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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重大技术装备企业申请文件及其要求 

(制造企业版本，财关税〔2014〕2 号附件）  

 

一、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

1.企业性质、股权结构、注册资本以及经营范围、基

本财务状况；  

2.重大技术装备生产销售或者合同订单情况；  

3.企业从事重大技术装备或产品的规格型号、主要技

术指标等（须注明有关装备或产品在《重大技术装备和产

品目录》所在条目）；  

4.企业设计研发能力、生产制造能力、核心技术和自

主知识产权，企业研发技术人员人数及其占企业职工的比

例；  

5.预计本年度有关装备或产品的销售额和销售数量；

预计本年度进口零部件及原材料清单进口金额、进口税

额；  

6.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  

二、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和材料  

1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 

2.企业最近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（含资产负债

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注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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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与生产装备相关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证

明材料，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  

4.重大技术装备或产品销售合同情况（包括年销售量

的证明），有必要的附某年销售量证明合同汇总表；  

5.受理部门认为需要与申请文件相关的补充材料。  

三、企业提交申请文件应一式三份，有关文件或材料

应为原件或者加盖有效印章的复印件，并提供电子件两份

（光盘形式）  

四、附表  

表 1: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申请企业基本信息表  

企业名称 : 

类别  序号  栏  目  简要  
说明  

备注  

基本  
情况  

1 

企业性质    

股权结构    

独立法人资格    

注册资本    

经营范围    

企业基本财务状况    

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    

2 

企业设计研发情况    

生产制造能力    

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   

3 企业研发技  
术人员  

人数    

占企业职工的比例    

4 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  

申请  
情况  

1 装备或产品在《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》所

在条目  
  

2 企业从事重大技术装备或产品的规格型号及

主要技术指标等  
  

3 有关重大技术装备合同订单情况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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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预计本年度有关装备或产品的销售数量    

5 

预计本年度  
进口附录中  
零部件及原  
材料  

进口关键零部件或原材料名称

及数量  
 

附本年度进口零部件及原材  
料清单  

进口关键零部件或原材料对应

销售合同情况  
 

附本年度进口零部件所对应  
销售合同汇总表  

进口金额（注明币种）    

进口税额（万元）    

 

 

 

表 2：年度销售证明合同汇总表 

 

序号  
销售设  

备名称  

合同（项  

目名称）  

销售数  

量  

销售金额  

(人民币）  

合同  

编号  

技术  

规格  
供货时间  

1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计        

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

总计        

注：企业提供的销售合同分两类，一是有年销售量证明的装备或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；二是

本年度进口零部件、原材料有关装备或产品的销售合同。此表为第一类销售合同的汇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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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本年度进口零部件及原材料清单 

序号  
产品对  

应条目  

一级部  

件名称  

二级部  

件名称  

单机  

用量  

进口单价  

(美元）  

进口  

数量  

进口金额  

(美元）  

进口税额  

(人民币）  

1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计    

        

总计    

 

 

 

表 4：本年度进口零部件所对应销售合同汇总表 

序号  
销售设  

备名称  

合同  

(项目名称）  

销售  

数量  

销售  

金额  
合同编号  技术规格  供货时间  

1  

       

      

合计        

        

总计        

注：企业提供的销售合同分两类，一是有年销售量证明的装备或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；二是

本年度进口零部件、原材料有关装备或产品的销售合同。此表为第二类销售合同的汇总。销

售金额应注明币种。 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